关于做好第十二届国际宝石节放假期间学生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

梧院学工处发〔2015〕98号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梧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第十二届梧州国际宝石节放假通知》精神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宝石节（11月9日）放假1天。为做好我校宝石节放假期间和区运会期间学生的安全管理工作，确保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放假期间，学生因特殊情况需离校的，要征得家长同意，并办理请假手续（经辅导员、班主任和二级学院领导同意）后方可离校，请假时间结束，要按时返校销假。不按时回校者要按学校有关管理规定严肃处理。各二级学院在放假前应告知学生有关要求，要严格学生请销假制度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学生一律不得请假离校。
二、未经学校同意，各二级学院不得擅自组织师生参加区运会、宝石节的有关活动。凡是由学校组织参加的活动，带队负责人一定要切实履行职责，不能发生任何意外事故。广大师生参加活动时，要注意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
三、放假期间原则上不得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活动，确需组织开展有关活动的应办理有关审批手续，并做好安全防范预案。

四、辅导员或班主任要在放假前通过班会或其他形式，提醒每个学生注意防火、防盗、防骗、防毒、防爆、防雷、防地质灾害；注意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；禁止参加赌博、传销等违法活动；禁止酗酒；禁止盗用公用、消防应急电源；禁止在宿舍使用违规电器或煤气炉等生活用具；禁止到合法经营的游泳场以外的江河湖泊等场所游泳；禁止到地质灾害区域、高危边坡、不安全的山头树林等地方活动；在宿舍发现异常情况（如留宿外人、有人推销、盗窃等），要及时向宿管员或校保卫处报告（保卫处24小时值班电话：北区5825110）。

五、各二级学院要加强本学院学生的安全隐患排查，重点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确保校园安全稳定。要加强放假期间的晚点名，提醒学生（特别是宿舍舍长或学生干部）发现有同学未按时回宿舍，要及时向辅导员、班主任报告。
六、区运动会期间，请各辅导员通过班会或其它形式通知学生，利用课余期间到学校体育馆三楼和学校网球场观看比赛，在赛场上看球时,不要吃东西或互相聊天、喧哗，做到文明观看比赛。
未尽事宜，请和学生工作处谢啟禄老师联系，电话18677496006。
梧州学院学生工作处 
2015年1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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